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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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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第 五 十 三

年 

议程项目 41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局势 

1998年 11月 24日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我们荣幸地提醒你注意,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拉尼奥 图季曼和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联邦总统和副总统埃尤皮 加尼奇和弗拉基米尔 绍列齐克于 1998

年 11 月 22 日签署了 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联邦建立特殊关

系协定 (附件一),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拉尼奥 图季曼和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

那集体总统制总统阿利亚 伊泽特贝戈维奇于 1998年 11月 22日签署了 经克罗

地亚领土自由进出普洛切港和经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领土自由进出内乌姆的协

定 (附件二) 两项协定是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国家间合作理事会开幕式之后签

署的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1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      克罗地亚共和国 

 常驻代表         常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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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使          大使 

 穆罕默德 萨西尔贝(签名)     伊万 西蒙诺维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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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联邦 

建立特殊关系协定 

 确信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和平总框架协定 及其各项附件(以下简称 和

平协定 )的一贯 充分和迅速贯彻,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斯尼亚人民以及波斯

尼亚 黑塞哥维那联邦(以下简称波黑联邦)的其他人民和所有公民的持久共处创

造条件,为 华盛顿协定 发起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和联邦建立符合在欧洲这一地区

确保持久和平利益的紧密特殊关系和发展合作打下了基础; 

 基于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的主权 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考虑到 和平协

定 ,特别是其中第五条及附件四; 

 确定已准备通过符合 和平协定 签字国承诺的特别机构式或其他形式的合

作,协调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的关系; 

 确信加强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的合作和联系,有助于 华盛顿协定 所

预见的持久的全面的社会 民主和经济发展; 

 希望根据 1994年 3月 18日 华盛顿协定 和 1995年 12月 14日在巴黎签署

的 和平协定 ,确定上述原则和目标,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已达成 

建立特殊关系协定 

第 1条 

 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特此建立特殊关系,其目标在于依据总的政治和经

济条件以及尊重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特殊利益,逐步建立一种不断发展的体

制性合作,以及其他形式的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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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条 

 本协定第 1 条的特殊关系,指的是根据 和平协定 和波黑联邦 波斯尼亚及

黑塞哥维那宪法,促进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的行政 立法和其他机构完全透

明的合作,所涉领域如下: 

 1. 经济合作和贸易 促进联合投资 特别是在以下各领域:交通基础设施

通讯 电信 开发工业 能源 农业和其他潜力和能力的发展与合作; 

 2. 计划和经济政策领域的促进与合作,发展与重建的合作; 

 3. 立法领域的合作; 

 4. 在执行私有化和非国有化方面的合作; 

 5. 在科学与技术 教育 文化和体育方面的合作; 

 6. 在社会政策和保健方面的合作; 

 7. 在旅游 环境保护和开采自然资源方面的合作; 

 8. 在信息领域的合作; 

 9. 在发展区域和地方行政及自治方面的合作; 

 10. 在解决财产问题方面的合作; 

 11. 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 

 12. 依据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依据 和平协定 在

国防领域(教育 装备 联合生产等)的合作; 

 13. 促进非政府组织间的合作; 

 14. 根据 华盛顿协定 及 和平协定 的规定,各方在其权力范围内将尽力

建设一条从普洛切港到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北部边境的欧洲交通通道,各方还同

意有必要建设一条(通过内乌姆的)杜布罗夫尼克-普洛切-比哈奇-萨格勒布公路

各方将设立联合机构,以协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连接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的

陆地交通  

第 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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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落实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的特殊关系,将设立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

黑联邦合作联合理事会(以后简称理事会)  

 理事会为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有关的行政 立法 科学 文化和其他

机构拟订和通过提案和建设  

第 4条 

 理事会由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和波黑联邦的总统及副总统组成 理事会任命

一个由六名委员组成的常设委员会 克罗地亚共和国将由总理 一名副总理和一

名有关的部长参加常设委员会,波黑联邦将由波黑联邦的总理 副总理和一名有关

的部长参加常设委员会  

 理事会和委员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提案和建议  

 理事会将通过自身的议事规则  

 各方将在签署本协定 15天内提名常设委员会的委员  

第 5条 

 为确保理事会工作的协调和效率 理事会将任命两名秘书 一名来自克罗地

亚共和国 另一名来自波黑联邦  

 秘书的工作向理事会负责 他们与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的有关机构合

作 协调筹备理事会届会和确保有效地执行理事会的提案和建议  

 秘书应依照理事会的决定 拟订一份议事规则草案  

第 6条 

 理事会通常每三个月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轮流举行届会  

 常设委员会应在必要时举行会议  

 

第 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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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会应定期通过新闻公报向公众通报其提案和建议  

第 8条 

 双方应努力在地区 州 市和县 经济实体和各非政府组织各级进行本协定

中预见的合作  

第 9条 

 为将合作扩展至立法领域 克罗地亚国家议会和波黑联邦议会的有关机构应

定期进行接触  

第 10条 

 双方应在 1999 年 7 月 1 日前签署本协定的附件 以便制定执行细节和采取

必要步骤进行本协定第 2条所设想各领域的合作  

 双方欢迎高级代表办事处的帮助 以利及时完成本条第 1段的附件  

 本条第 1段的附件将于签署之日 但不迟于 1999年 7月 1日生效  

第 11条 

 双方同意开始活动 旨在协调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共和

国迄今已签署 并正在波黑联邦领土上执行的协定与 和平协定 及本协定之间

的关系或替换那些协定  

 如发现本条第 1 段的任何现存协定不符合 和平协定 波斯尼亚 黑塞哥

维那 宪法 或波黑联邦 宪法 将在不迟于本协定签署三个月之后 开始起

草本协定适当附件的或协调上述协定的进程  

 如果协调或替换这些协定的进程不能在此时间框架内得到同意 并且如果不

同意的原因是由于波黑联邦内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代表有分歧 为在 1999 年 7

月 1 日前协调这些协定或同意附件 双方同意 波黑联邦代表将接受高级代表办

事处的帮助和仲裁 以解决这些分歧  

 如果至该日协调协定或同意附件的进程不能完成 双方同意现存协定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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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可延至 1999年 9月 1日  

第 12条 

 双方确认 它们准备根据波黑联邦 宪法 通过有关机构 以克罗地亚和

波斯尼亚人民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所有事关重大的问题 以便确保波黑联邦的有

效运作和 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黑联邦特别关系协定 的有效执行  

第 13条 

 本协定一旦由双方签署 将暂行实施 并将在收到缔约各方已完成内部立法

要求的协定生效所有条件的最后通知三十 30 天后生效  

 双方有义务在协定签署之日三 3 个月内最后完成批准本协定的进程  

 1998 年 11 月 22 日于萨格勒布签订 共两 2 份 克罗地亚共和国为克罗

地亚文本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联邦为官方语文 波斯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文

本 均同属真本  

 

  克罗地亚共和国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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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经克罗地亚共和国领土自由进出普洛切港 

和经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领土自由进出内乌姆的协定 

 克罗地亚共和国(下称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下称 当事方 ), 

 根据在平等互益的基础上发展全面双边合作关系的共同利益,为了有助于改善

两国之间的睦邻关系,为了加强彼此的友谊 了解和信任,为了增进和平与稳定,充

分尊重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的政治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 

 回顾 198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23 年 国际海港制度公约和规约 以

及其他有关的国际协定; 

 注意到当事双方在任何时候都应本着彼此尊重和建立信任的精神致力于诚意

并以相互间的协定来解决双方之间的任何争端; 

 特此议定如下: 

第 1条 

定义 

 过境交通 指行人 行李 货物和运输工具: 

 (a) 自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穿越克罗地亚领土以利用普洛切港; 

 (b) 自克罗地亚穿越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领土而利用内乌姆走廊  

 运输工具 包括海河船只 公路铁路交通工具 飞机和其他工具  

一 过境交通 

第 2条 

自由无阻碍的过境 

 克罗地亚应允许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自由无阻碍地过境,以进行利用普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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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过境交通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应允许克罗地亚自由无阻碍地过境,以进行穿越内乌姆

走廊的过境交通  

第 3条 

关税 赋税和其他费用 

 对于过境交通除了与此种交通有关的特定服务可征收费用之外不得征收任何

关税 海关费用 赋税或其他有关费用  

第 4条 

使用港口设备和劳力的费用 

 普洛切港务局按照第 3 条征收的费用可包括操作和维修港口设施和设备的费

用 为了新的建设 翻修和更换设施设备而偿付贷款方面的费用以及其他有关费

用 但此种收费的款额不应超过偿付贷款之所需,且不应高于亚得里亚海各相应港

口同类服务的收费  

 普洛切港的工资和其他劳工费用不应高于克罗地亚的其他港口,且应遵守克罗

地亚劳工法  

第 5条 

证件 

 当事双方对于过境交通的管理程序应按照国际惯例和适用的加速方法使用简

单的证件  

第 6条 

检查 

 1. 当事任一方如果对于证件的真实性或对穿越其领土过境交通的合法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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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怀疑,可要求检查货运 此种检查应由欧洲联盟委员会海关和财政援助办公室

(下称 海关财政处 )在等待检查的货物所在领土的一方的海关当局陪同之下进

行 检查通常应在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领土内进行,除非克罗地亚要求在克罗地

亚境内进行检查  

 2. 如果发现了不符规定的证件或非法过境,海关财务处将在检查当时向有关

的海关当局提供一份书面调查总结,以供按照适用的国内法采取进一步行动  

 3. 如果未发现不符规定的证件或非法过境,则检查费用由要求检查的当事方

承担  

 4. 不应以检查为由停止或延迟实际的交通 当事双方应确保非受检查的交

通不致被拖延  

 5. 海关财政处应履行职务直到任务终止,届时由当事双方重新商定检查的方

法  

二 普洛切自由外贸区 

第 7条 

普洛切自由外贸区 

 1. 为了使普洛切港各使用者的经商企业能够享有自由外贸区通常所有的设

施和设备,例如能够存取货物 分类 包装 重新包装 贴加标签 组装 开拆

加工 制造或重新组装货物,而不致因此种活动支付除了第 7 条(2)(c)规定以外的

捐税,克罗地亚应建立自由外贸区( 自由区 )  

 2. (a) 自由区应供克罗地亚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和其他港口使用国的

经商企业在平等不歧视的基础上使用,但本协定中所规定对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

的优惠和保护除外  

 (b) 自由区的规模最初应适应商业需求,并随着需求而扩大,同时考虑到都市

规划和生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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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对自由区的使用者不应征收关税 赋税或其他费用,但以下情况除外: 

   对第 7条(2)(d)所述设备的使用收取商业费; 

   当事各方决定适用于其个别企业的其他税收和费用; 

   运出自由区的货物应遵守货物输入国的海关制度  

 (d) 自由区的使用者应同港务局签订协定,赋予使用者以置备和使用第 7条(1)

所述一切活动所需的设施 自由区内各项设施或服务的补偿和费用应根据港务局

为了操作 维修和对自由区内新的建设 翻修或更换设施或设备而偿付债务所需

的经费,且不应超过克罗地亚其他这类贸易区内现有的相应收费 对于自由区内进

行的活动不应给予较自由区以外此类活动更为不利的待遇  

 (e) 自由区应由港务局管理 港务局所作影响到自由区的决定应由委员会按

照第 9 条进行审查 有关自由区业务和设施建造的会计和财务记录应按照国际会

计和财务标准保存 当此种记录用作确定收费的根据时,记录应向自由区的使用者

提供  

 (f) 本协定第 2条有关过境交通的规定应适用于自由区 特别是,进出自由区

的货物和货运应允许自由无阻碍地进出码头和港口的其他设施,以及船舶和使用此

种设施的其他运输方式  

三 港务局和委员会 

第 8条 

港务局 

 港务局理事会应由十三(13)名成员组成,其中五(5)名由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

任命,并且应包括托运人代表和使用者代表  

第 9条 

委员会 

 1. 当事方应设立一个七(7)人委员会,以监督 监测 解释和仲裁本协定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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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委员会将是关于这些事项的最后决策当局 委员会也将是港务局关于人员

管理 费用 规划和条例的决定以及港务局的任何其他决定,除了不影响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的那些事项,特别是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利用这个港口和自由区的

商务企业的上诉机关和最后决策当局 如果港务局理事会有三(3)名成员要求,委员

会就必须审查港务局对关于执行的任何事项包括协定的解释所作的任何决定或裁

决  

 2. 各当事方应提名三(3)名委员会成员 当事方应请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名委

员会的长七名成员担任委员会主席 如果国际海洋法法庭未在本协定签署后六十

(60)天内提名主席,则当事方应请国际法院提名一名临时主席 如果国际法院未在

六十(60)天内提名临时主席,则当事方应请国际商会这样做 临时主席应任职到国

际海洋法法庭提名委员会的第七名成员担任主席为止 委员会的决定应由当事方

任命的成员以一致意见达成 如果当事方任命的六(6)名成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

委员会主席将作出最后决定 委员会的决定高于港务局的任何决定,对港务局和各

当事方都具约束力  

四 最后条款 

第 10条 

 关于根据本协定进行的活动,各当事方不应以自由区过境交通和活动的起源

法律持有 所有权 入境 出境和目的地为基础加以歧视  

第 11条 

 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应适用于本协定未规定的一切问题 本协定不应强迫

各当事方给予违反其为当事方的国际协定或违反适用的环境 卫生和安全条例的

过境权  

第 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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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事方签署后,本协定将暂时适用,1996 年 5 月 11 日在萨格勒布签署的 克

罗地亚共和国和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联邦关于允许克罗地亚经由联邦领土过境

的协定的执行协定 和 允许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联邦经由克罗地亚共和国领

土进出亚得里亚海的协定的执行协定 (以下称 二协定 )应暂时停止适用  

第 13条 

 本协定在收到各当事方经由外交途径提出的相互通知本国立法要求的关于本

协定开始生效所需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的最后照会之后三十(30)天开始生效 各

当事方保证在签署本协定后将尽快落实使它生效的程序  

 本协定有效期为三十(30)年  

 本协定开始生效后,第 12条提及的二协定不再有效  

第 14条 

 各当事方均可对本协定提出修正案 关于这种提议的谈判应在通过外交途径

通知对方这种提议的六十(60)天内开始  

 1998 年 11 月 22 日于萨格勒布签订,共三份,各有克罗地亚文 波斯尼亚 黑

塞哥维那官方语文和英文三种文本,均同属真本  

 

  克罗地亚共和国      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 

 

- - - - - 


